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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长宁区商务委员会文件

长商务规〔2020〕3 号

关于印发《长宁区支持航空服务业集聚发展
的实施办法》的通知

区政府各委、办、局，各街道办事处，新泾镇政府：

《长宁区支持航空服务业集聚发展的实施办法》已经区

商务委第 83 次党组会讨论通过，并报区政府第 155 次常务会

议审议通过，现予印发。

上海市长宁区商务委员会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此件公开发布）



- 2 -

长宁区支持航空服务业集聚发展的实施办法

第一条（目的和依据）

为了顺应上海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际大都市发展要求，实现长宁区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

的国际精品城区发展目标，聚焦国家级示范区建设，支持航

空服务业创新发展，根据《关于加快推进上海虹桥临空经

济示范区建设的实施办法》 (沪府办发〔2017〕68 号)，

结合长宁区实际，特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适用对象）

在长宁区依法设立、经营状态正常、信用记录良好的

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等单位（以下简称“单位”）。

重点发展航空运营、航空金融、飞机融资租赁、航空

资源交易、飞机全周期维护、航空培训等及其他临空经济

配套航空服务业。

第三条（职责分工）

长宁区商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区商务委”）负责编

制扶持资金预算需求，按照政策内容确定年度使用方向和

支持重点，组织认定、评审等政策实施相关工作。

长宁区财政局负责扶持资金的预算管理和资金拨付，

并根据需要，协同区商务委做好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

工作。

第四条（扶持方式）

政策扶持资金采用分类扶持的方式，根据不同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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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持力度和要求，给予财政资金支持。

第五条（资金来源）

本实施办法涉及的扶持资金由区级财政预算安排，在

区商务委扶持资金专项中列支。

第六条（加大重点单位引进和培育力度）

加大重点单位引进和培育力度，对单位给予财政资金

支持，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加强运营扶持。对新引进单位，经认定符合条件

的，按其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贡献给予一定的运营扶

持。

（二）降低办公租房成本。对在上海虹桥临空经济示范

区范围内引进的租赁自用办公用房的航空服务业单位或功

能性机构，按年租金的 30%且不超过 100 万元进行后补贴支

持，连续补贴 3 年。

第七条（提升产业竞争力）

提升产业竞争力，对单位给予财政资金支持，主要包

括以下方面：

（一）商业运营航空公司

鼓励商业运营航空单位在示范区内设立商业运营航空

公司总部、子公司、分公司等，按照注册机队规模给予资助。

（二）航空要素交易平台

对落户示范区的航油、航材、航时等单个航空要素交易

平台项目，经评审可获得 50 万资助；航空要素交易平台年交

易额达到 10 亿元（含）以上的，国家级航空要素交易平台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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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给予一次性 100 万元的资助；地区级航空要素交易平台再

次给予一次性 50 万元的资助，项目承担单位累计申请总额

每年不超过 300 万元。

（三）融资租赁

对经银监局、市金融办等相关金融主管部门认定并具备

相关批文及工商营业执照的单个飞机（主要包括大飞机、公

务机等）SPV 项目，给予一次性 10 万元的资助；对经银监局、

市金融办等相关金融主管部门认定并具备相关批文及工商

营业执照的航空租赁专业子公司项目，给予一次性 50 万元

的资助。项目承担单位累计申请总额每年不超过 200 万元。

（四）资质认定

1、航空维修：对获得中国民用航空局（CAAC）或美国

联邦航空管理局（FAA）或欧洲航空安全局（EASA）等局方

颁发机型维修许可证的，单个机型给予一次性 20 万元的资

助，项目承担单位累计申请总额每年不超过 200 万元。

2、适航取证：对于新取得国内外航空监管机构（中国

民用航空总局 CAAC、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欧洲航空安

全局 EASA）整机、发动机、航电系统、飞行控制系统等适航

认定证书，并将销售结算在长宁区的航空制造单位，每个型

号给予不超过 300 万元的一次性资助，项目承担单位累计申

请总额每年不超过 600 万元；对于新取得《民用航空产品和

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认定证书，并将销售结算

在长宁区的航空制造单位，每个型号给予不超过 10 万元的

一次性资助，项目承担单位累计申请总额每年不超过 1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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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五）航空专业服务机构

1、对经人社局备案或具有国际、国家相关批文或证照

的航空行业协会及外航代表处项目，国际级航空行业协会给

予一次性 100 万元的资助；国家级航空行业协会给予一次性

50 万元的资助；地区级航空行业协会及外航代表处给予一次

性 20 万元的资助。

2、对经认定的航空行业专业服务机构（审定中心、律

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审计事务所等）项目，国际级专业

服务机构给予一次性 50 万元的资助；国家级专业服务机构给

予一次性 20 万元的资助。

（六）航空特色会展

鼓励开展示范区航空特色会展活动：注册在示范区内会

展单位或功能性机构等在示范区举办航空特色会展、论坛活

动的，经评审通过后，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特色会展给予资金

投入总量 50%且不超过 50 万元的资金支持；具有国内影响力

的特色会展给予资金投入总量50%且不超过30万元的资金支

持。

（七）航空培训

1、对航空培训单位（学校、中心等培训类机构），取

得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飞行训练中心合格证（CCAR-142）、

民用航空器驾驶员培训资质（CCAR-141）、民用航空器维修

培训资质（CCAR-147）、商用飞机乘务员培训资质的，单个

资质一次性给予 20 万元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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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针对航空培训单位（学校、中心等培训类机构）以

飞机模拟机培训为主的单个项目，对单个模拟机给予一次性

10 万元的资助，三年累计不超过 100 万元。

3、针对航空培训单位（学校、中心等培训类机构）签

约培训合格取得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民用航空器驾驶员

驾照（含“私照”和“商照”），每完成一个飞行员培训予

以培训单位（学校、中心等培训类机构）2000 元/人补贴。

（八）飞行员补助。对新引进的商业运营航空单位，单

位所属持有商照飞行员予以专项扶持，每名飞行员给予一次

性 2 万元的人才补助，项目承担单位累计申请总额每年不超

过 100 万元。

第八条（附则）

（一）本实施办法施行过程中，如遇上级政策调整，以

上级政策为准。

（二）同一单位不得因同一事项重复享受政策。在享受

本实施办法相关政策期间，如同时可享受本区其他同类政

策，按照“就高不重复”的原则施行。

（三）涉及载体建设、企业创新、环境建设中对区域产

业生态打造有重大影响的，可采取“一事一议”“一企一策”

的方式处理。

（四）本实施办法由区商务委负责解释。

（五）本实施办法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为止。

上海市长宁区商务委员会办公室 2020 年 12 月 31 日印发


